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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５３１０—２００８《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与ＧＢ／Ｔ５３１０—２００８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增加了钢牌号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

———修改了不锈钢的冶炼方法；

———增加了总延伸系数要求；

———修改了１５ＣｒＭｏＧ钢管的热处理制度；

———修改了硬度要求；

———增加了表面硬度要求；

———修改了压扁试验和弯曲试验要求；

———修改了晶粒度要求；

———修改了显微组织要求；

———修改了脱碳层深度要求；

———修改了表面质量要求；

———修改了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和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ＮｂＮ的高温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修改了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ＮｂＮ和０８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ＦＧ的持久强度推荐数据。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８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腾跃特种钢管有限公司、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上海发电设

备成套设计研究院、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

司、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奇、成海涛、陈绍林、宋建新、王志标、王建勇、董莉、吾之英、刘树涛、赵彦芬、

康喜唐、郭元蓉、周仲成、黄平佳、赵斌。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５３１０—１９８５、ＧＢ５３１０—１９９５、ＧＢ／Ｔ５３１０—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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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的分类、代号、尺寸、外形、重量、技术要求、试样、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高压及其以上压力的蒸汽锅炉、管道用无缝钢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２２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２３．５　钢铁　酸溶硅和全硅含量的测定　还原型硅钼酸盐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９　钢铁及合金　铝含量的测定　铬天青Ｓ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１１　钢铁及合金　铬含量的测定　可视滴定或电位滴定法

ＧＢ／Ｔ２２３．１４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钽试剂萃取光度法测定钒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６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变色酸光度法测定钛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代硫酸钠分离碘量法测定铜量

ＧＢ／Ｔ２２３．２３　钢铁及合金　镍含量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２５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丁二酮肟重量法测定镍量

ＧＢ／Ｔ２２３．２６　钢铁及合金　钼含量的测定　硫氰酸盐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２９　钢铁及合金　铅含量的测定　载体沉淀二甲酚橙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３０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对溴苦杏仁酸沉淀分离偶氮胂Ⅲ分光光度法测定

锆量

ＧＢ／Ｔ２２３．３１　钢铁及合金　砷含量的测定　蒸馏分离钼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３６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蒸馏分离中和滴定法测定氮量

ＧＢ／Ｔ２２３．３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离子交换分离重量法测定铌量

ＧＢ／Ｔ２２３．４０　钢铁及合金　铌含量的测定　氯磺酚Ｓ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４３　钢铁及合金　钨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４７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载体沉淀钼蓝光度法测定锑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０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苯基荧光酮溴化十六烷基三甲基胺直接光度法测定

锡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亚砷酸钠亚硝酸钠滴定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９　钢铁及合金　磷含量的测定　铋磷钼蓝分光光度法和锑磷钼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６７　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次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６９　钢铁及合金　碳含量的测定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

ＧＢ／Ｔ２２３．７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姜黄素直接光度法测定硼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８０　钢铁及合金　铋和砷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

ＧＢ／Ｔ２２４　钢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

ＧＢ／Ｔ２２６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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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２８．１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１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８．２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２部分：高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９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３０．１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方法（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Ｋ、Ｎ、Ｔ标尺）

ＧＢ／Ｔ２３１．１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３２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４１　金属管　液压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４２　金属管　扩口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４６　金属管　压扁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９７９　结构钢低倍组织缺陷评级图

ＧＢ／Ｔ２１０２　钢管的验收、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ＧＢ／Ｔ２９７５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ＧＢ／Ｔ４３３６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ＧＢ／Ｔ４３４０．１　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７７７—２００８　无缝钢管超声波探伤检验方法

ＧＢ／Ｔ６３９４—２０１７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ＧＢ／Ｔ７７３５—２０１６　无缝和焊接（埋弧焊除外）钢管缺欠的自动涡流检测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ＧＢ／Ｔ１１１７０　不锈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ＧＢ／Ｔ１２６０６—２０１６　无缝和焊接（埋弧焊除外）铁磁性钢管纵向和／或横向缺欠的全圆周自动漏磁

检测

ＧＢ／Ｔ１３２９８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ＧＢ／Ｔ１５８２２（所有部分）　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ＧＢ／Ｔ１７３９５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ＧＢ／Ｔ２０１２３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常规方法）

ＧＢ／Ｔ２０１２４　钢铁　氮含量的测定　惰性气体熔融热导法（常规方法）

ＧＢ／Ｔ３１９２５—２０１５　厚壁无缝钢管超声波检验方法

ＮＢ／Ｔ４７０１３．５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５部分：渗透检测

ＹＢ／Ｔ４１４９　连铸圆管坯

ＹＢ／Ｔ５１３７　高压用热轧和锻制无缝钢管圆管坯

３　分类和代号

３．１　本标准的无缝钢管按产品制造方式分为两类，其类别和代号如下：

ａ）　热轧（挤压、扩）钢管，代号为犠犎；

ｂ） 冷拔（轧）钢管，代号为犠犆。

３．２　下列代号适用于本文件。

犇　　　外径（如无特殊说明，包括公称外径和／或计算外径，单位为毫米）

犛 壁厚（如无特殊说明，包括公称壁厚和／或平均壁厚，单位为毫米）

犛ｍｉｎ 最小壁厚

犱 公称内径

犇ｃ 计算外径（按公称内径与公称壁厚之和计算出来的外径值，单位为毫米）

犛ｃ 平均壁厚（按最小壁厚及其允许偏差计算的壁厚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平均值，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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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订货内容

按本标准订购钢管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ａ）　产品名称；

ｂ） 标准编号；

ｃ） 钢的牌号；

ｄ） 订购的数量（总重量或总长度）；

ｅ） 尺寸规格；

ｆ） 特殊要求。

５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５．１　外径和壁厚

５．１．１　除非合同中另有规定，钢管按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钢管

可按公称外径和最小壁厚、公称内径和公称壁厚或其他尺寸规格方式交货。

５．１．２　钢管的公称外径和壁厚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３９５的规定。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

ＧＢ／Ｔ１７３９５规定以外尺寸的钢管。当钢管按公称内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时，其尺寸规格由供需双方协

商确定。

５．１．３　钢管按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时，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５．１．４　钢管按公称外径和最小壁厚交货时，公称外径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的规定，壁厚的允许偏差

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５．１．５　钢管按公称内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时，其公称内径的允许偏差为±１％犱，公称壁厚的允许偏差应

符合表１的规定。

５．１．６　当需方未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尺寸允许偏差级别时，钢管外径和壁厚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普通级的

规定。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表１和表２规定以外尺寸允许偏差的

钢管，或其他内径允许偏差的钢管。

表１　钢管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分类代号 制造方式 钢管尺寸
允许偏差

普通级 高级

犠犎
热轧（挤压）

钢管

公称外径

（犇）

＜５７ ±０．４０ ±０．３０

５７～３２５
犛≤３５ ±０．７５％犇 ±０．５％犇

犛＞３５ ±１％犇 ±０．７５％犇

＞３２５～６００
允许上偏差：＋１％犇 或＋５，取较小者

允许下偏差：－２
—

＞６００
允许上偏差：＋１％犇 或＋７，取较小者

允许下偏差：－２
—

公称壁厚

（犛）

≤４．０ ±０．４５ ±０．３５

＞４．０～２０
＋１２．５％犛
－１０％犛 ±１０％犛

＞２０

犇＜２１９ ±１０％犛 ±７．５％犛

犇≥２１９
＋１２．５％犛
－１０％犛 ±１０％犛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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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单位为毫米

分类代号 制造方式 钢管尺寸
允许偏差

普通级 高级

犠犎 热扩钢管

公称外径

（犇）
全部 ±１％犇 ±０．７５％犇

公称壁厚

（犛）
全部 ＋２０％犛

－１０％犛
＋１５％犛
－１０％犛

犠犆
冷拔（轧）

钢管

公称外径

（犇）

≤２５．４ ±０．１５ —

＞２５．４～４０ ±０．２０ —

＞４０～５０ ±０．２５ —

＞５０～６０ ±０．３０ —

＞６０ ±０．５％犇 —

公称壁厚

（犛）

≤３．０ ±０．３ ±０．２

＞３．０ ±１０％犛 ±７．５％犛

表２　钢管最小壁厚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分类代号 制造方式 壁厚范围
允许偏差

普通级 高级

犠犎 热轧（挤压）钢管

犛ｍｉｎ≤４．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犛ｍｉｎ＞４．０
＋２５％犛ｍｉｎ

０
＋２２％犛ｍｉｎ

０

犠犆 冷拔（轧）钢管

犛ｍｉｎ≤３．０
＋０．６
０

＋０．４
０

犛ｍｉｎ＞３．０
＋２０％犛ｍｉｎ

０
＋１５％犛ｍｉｎ

０

５．２　长度

５．２．１　通常长度

５．２．１．１　钢管的通常长度为４０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０ｍｍ。

５．２．１．２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交付长度大于１２０００ｍｍ或短于４０００ｍｍ但不短于

３０００ｍｍ 的钢管；长度短于４０００ｍｍ但不短于３０００ｍｍ的钢管，其数量应不超过该批钢管交货总数

量的５％。

５．２．２　定尺长度和倍尺长度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可按定尺长度或倍尺长度交货。钢管的定

尺长度允许偏差为＋１５
　０

ｍｍ。每个倍尺长度应按下述规定留出切口余量：

ａ）　犇≤１５９ｍｍ时，切口余量为５ｍｍ～１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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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犇＞１５９ｍｍ时，切口余量为１０ｍｍ～１５ｍｍ。

５．３　弯曲度

５．３．１　钢管的每米弯曲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ａ） 犛≤１５ｍｍ时，不大于１．５ｍｍ／ｍ；

ｂ）１５ｍｍ＜犛≤３０ｍｍ时，不大于２．０ｍｍ／ｍ；

ｃ） 犛＞３０ｍｍ时，不大于３．０ｍｍ／ｍ。

５．３．２　犇≥１２７ｍｍ的钢管，其全长弯曲度应不大于钢管长度的０．１０％。

５．３．３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的每米弯曲度和全长弯曲度可采用其他

规定。

５．４　不圆度和壁厚不均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的不圆度和壁厚不均应分别不超过外径和

壁厚公差的８０％。

５．５　端头外形

钢管两端端面应与钢管轴线垂直，切口毛刺应予清除。

５．６　重量

５．６．１　交货重量

５．６．１．１　钢管按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或公称内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时，钢管按实际重量交货，亦可按理论

重量交货。

５．６．１．２　钢管按公称外径和最小壁厚交货时，钢管按实际重量交货；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

管亦可按理论重量交货。

５．６．２　理论重量的计算

钢管理论重量的计算按ＧＢ／Ｔ１７３９５的规定（钢的密度按７．８５ｋｇ／ｄｍ
３），不锈（耐热）钢钢管的理论

重量为按ＧＢ／Ｔ１７３９５规定计算理论重量的１．０１５倍。

按最小壁厚交货钢管，应采用平均壁厚计算理论重量；按公称内径交货钢管，应采用计算外径计算

理论重量。

５．６．３　重量允许偏差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交货钢管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的偏差应符合如

下规定：

ａ）　单根钢管：±１０％；

ｂ） 每批最小为１０ｔ的钢管：±７．５％。

６　技术要求

６．１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

６．１．１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成分）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６．１．２　钢中残余元素的含量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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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成品钢管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５的规定。成品化学成分的相关术语、定义和判定方法

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２的规定。

６．２　制造方法

６．２．１　钢的冶炼方法

６．２．１．１　优质碳素结构钢和合金结构钢应采用电弧炉加炉外精炼并经真空精炼处理，或氧气转炉加炉

外精炼并经真空精炼处理，或电渣重熔法冶炼。

６．２．１．２　不锈（耐热）钢应采用电弧炉加炉外精炼，或转炉加炉外精炼，或电渣重熔法冶炼。

６．２．１．３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采用其他较高要求的冶炼方法。需方指定某一种冶炼方

法时，应在合同中注明。

６．２．２　管坯的制造方法及要求

６．２．２．１　管坯可采用连铸、模铸或热轧（锻）方法制造。

６．２．２．２　连铸管坯应符合ＹＢ／Ｔ４１４９的规定，其中低倍组织缺陷中心裂纹、中间裂纹、皮下裂纹和皮下

气泡的级别应分别不大于１级，也可采用经相关各方认可的其他更高质量要求；热轧（锻）管坯应符合

ＹＢ／Ｔ５１３７的规定；模铸管坯（钢锭）可参照热轧（锻）管坯的规定执行。

６．２．３　钢管的制造方法

６．２．３．１　牌号为０８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ＦＧ的钢管应采用冷拔（轧）无缝方法制造，其他钢管应采用热轧（挤压、

扩）或冷拔（轧）无缝方法制造。

６．２．３．２　热扩钢管应是坯料钢管经整体加热后扩制变形而成的更大口径的钢管。

６．２．３．３　采用连铸或模铸钢坯直接轧制的钢管，其加工变形总延伸系数应不小于３。采用电渣锭直接

轧制的钢管，其加工变形总延伸系数应不小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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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钢中残余元素含量

钢类

残余元素（质量分数）／％

Ｃｕ Ｃｒ Ｎｉ Ｍｏ Ｖａ Ｔｉ Ｚｒ

不大于

优质碳素结构钢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１５ ０．０８ — —

合金结构钢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３０ — ０．０８ ０．０１ｂ ０．０１ｂ

不锈（耐热）钢 ０．２５ — — — — — —

　　
ａ
１５Ｎｉ１ＭｎＭｏＮｂＣｕ的残余Ｖ含量应不超过０．０２％。

ｂ 只适用于１０Ｃｒ９Ｍｏ１ＶＮｂＮ、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１０Ｃｒ１１ＭｏＷ２ＶＮｂＣｕ１ＢＮ和１１Ｃｒ９Ｍｏ１Ｗ１ＶＮｂＢＮ。

表５　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元素
规定的熔炼化学成分

上限值

允许偏差／％

上偏差 下偏差

Ｃ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Ｓｉ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７～１．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Ｍｎ
≤１．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Ｐ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 —

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

Ｃｒ

≤１．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０．１５ ０．１５

＞１５．００～２６．０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Ｍｏ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３５～１．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Ｖ
≤０．１０ ０．０１ —

＞０．１０～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Ｔｉ

≤０．０１ ０ —

＞０．０１～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８～０．６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Ｎｉ

≤１．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００～１．３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０～１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２２．００ ０．１５ ０．１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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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元素
规定的熔炼化学成分

上限值

允许偏差／％

上偏差 下偏差

Ｎｂ
≤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１．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Ｗ
≤１．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１．００～２．５０ ０．０８ ０．０８

Ｃｕ
≤１．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００～３．５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Ａｌ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Ｂ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３

Ｎ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０～０．３５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Ｚｒ ≤０．０１ ０ —

６．３　交货状态

钢管应以热处理状态交货。钢管的热处理制度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钢管的热处理制度

序号 牌号 热处理制度

１ ２０Ｇａ 正火：正火温度８８０℃～９４０℃

２ ２０ＭｎＧａ 正火：正火温度８８０℃～９４０℃

３ ２５ＭｎＧａ 正火：正火温度８８０℃～９４０℃

４ １５ＭｏＧｂ 正火：正火温度８９０℃～９５０℃

５ ２０ＭｏＧｂ 正火：正火温度８９０℃～９５０℃

６ １２ＣｒＭｏＧｂ 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９００℃～９６０℃，回火温度６７０℃～７３０℃

７ １５ＣｒＭｏＧｂ

犛≤３０ｍｍ的钢管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９００℃～９６０℃；回火温度６８０℃～７３０℃。

犛＞３０ｍｍ的钢管淬火加回火或正火加回火：淬火温度不低于９００℃，回火温度

６８０℃～７５０℃；正火温度９００℃～９６０℃，回火温度６８０℃～７３０℃，但正火后应进

行快速冷却

８ １２Ｃｒ２ＭｏＧｂ

犛≤３０ｍｍ的钢管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９００℃～９６０℃；回火温度７００℃～７５０℃。

犛＞３０ｍｍ的钢管淬火加回火或正火加回火：淬火温度不低于９００℃，回火温度

７００℃～７５０℃；正火温度９００℃～９６０℃，回火温度７００℃～７５０℃，但正火后应进

行快速冷却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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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序号 牌号 热处理制度

９ １２Ｃｒ１ＭｏＶＧｂ

犛≤３０ｍｍ的钢管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９８０℃～１０２０℃，回火温度７２０℃～７６０℃。

犛＞３０ｍｍ的钢管淬火加回火或正火加回火：淬火温度９５０℃～９９０℃，回火温度

７２０℃～７６０℃；正火温度９８０℃～１０２０℃，回火温度７２０℃～７６０℃，但正火后应

进行快速冷却

１０ １２Ｃｒ２ＭｏＷＶＴｉＢ 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１０２０℃～１０６０℃；回火温度７６０℃～７９０℃

１１ ０７Ｃｒ２ＭｏＷ２ＶＮｂＢ 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１０４０℃～１０８０℃；回火温度７５０℃～７８０℃

１２ １２Ｃｒ３ＭｏＶＳｉＴｉＢ 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１０４０℃～１０９０℃；回火温度７２０℃～７７０℃

１３ １５Ｎｉ１ＭｎＭｏＮｂＣｕ

犛≤３０ｍｍ的钢管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８８０℃～９８０℃；回火温度６１０℃～６８０℃。

犛＞３０ｍｍ的钢管淬火加回火或正火加回火：淬火温度不低于９００℃，回火温度

６１０℃～６８０℃；正火温度８８０℃～９８０℃，回火温度６１０℃～６８０℃，但正火后应进

行快速冷却

１４ １０Ｃｒ９Ｍｏ１ＶＮｂＮ
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１０４０℃～１０８０℃；回火温度７５０℃～７８０℃。犛＞７０ｍｍ的

钢管可淬火加回火，淬火温度不低于１０４０℃，回火温度７５０℃～７８０℃

１５ 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
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１０４０℃～１０８０℃；回火温度７６０℃～７９０℃。犛＞７０ｍｍ的

钢管可淬火加回火，淬火温度不低于１０４０℃，回火温度７６０℃～７９０℃

１６ １０Ｃｒ１１ＭｏＷ２ＶＮｂＣｕ１ＢＮ
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１０４０℃～１０８０℃；回火温度７６０℃～７９０℃。犛＞７０ｍｍ的

钢管可淬火加回火，淬火温度不低于１０４０℃，回火温度７６０℃～７９０℃

１７ １１Ｃｒ９Ｍｏ１Ｗ１ＶＮｂＢＮ
正火加回火：正火温度１０４０℃～１０８０℃；回火温度７５０℃～７８０℃。犛＞７０ｍｍ的

钢管可淬火加回火，淬火温度不低于１０４０℃，回火温度７５０℃～７８０℃

１８ ０７Ｃｒ１９Ｎｉ１０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不低于１０４０℃，急冷

１９ １０Ｃｒ１８Ｎｉ９ＮｂＣｕ３ＢＮ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不低于１１００℃，急冷

２０ 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不低于１０４０℃，急冷

２１ 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ＮｂＮｃ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不低于１１００℃，急冷

２２ ０７Ｃｒ１９Ｎｉ１１Ｔｉｃ
固溶处理：热轧（挤压、扩）钢管固溶温度不低于１０５０℃，冷拔（轧）钢管固溶温度不

低于１１００℃，急冷

２３ ０７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ｃ
固溶处理：热轧（挤压、扩）钢管固溶温度不低于１０５０℃，冷拔（轧）钢管固溶温度不

低于１１００℃，急冷

２４ ０８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ＦＧ
冷加工之前软化热处理：软化热处理温度应至少比固溶处理温度高５０℃；最终冷加

工之后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不低于１１８０℃，急冷

　　
ａ 热轧（挤压、扩）钢管终轧温度在相变临界温度犃ｒ３至表中规定温度上限的范围内，且钢管是经过空冷时，则应

认为钢管是经过正火的。

ｂ
犇≥４５７ｍｍ的热扩钢管，当钢管终轧温度在相变临界温度犃ｒ３至表中规定温度上限的范围内，且钢管是经过

空冷时，则应认为钢管是经过正火的；其余钢管在需方同意的情况下，并在合同中注明，可采用符合前述规定的

在线正火。

ｃ 根据需方要求，牌号为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ＮｂＮ、０７Ｃｒ１９Ｎｉ１１Ｔｉ和０７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的钢管在固溶处理后可接着进行低

于初始固溶处理温度的稳定化热处理，稳定化热处理的温度由供需双方协商。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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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力学性能

６．４．１　交货状态钢管的室温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６．４．２　犇≥７６ｍｍ且犛≥１４ｍｍ的钢管应做冲击试验。表７中的冲击吸收能量为全尺寸试样夏比Ｖ

型缺口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当采用小尺寸冲击试样时，小尺寸试样的最小夏比Ｖ型缺口冲击吸收能

量要求值应为全尺寸试样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乘以表８中的递减系数。

６．４．３　钢管硬度试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犛≥５．０ｍｍ的钢管，做布氏硬度试验或洛氏硬度试验；

ｂ）犛＜５．０ｍｍ的钢管，做洛氏硬度试验；

ｃ）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可做维氏硬度试验代替布氏硬度试验

或洛氏硬度试验。当合同规定了钢管维氏硬度试验时，其值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６．４．４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在钢管外表面做硬度试验，其值应符合表７

的规定。

６．４．５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试验温度，供方可做钢管的高温力学性能试

验。当合同规定了钢管高温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犚ｐ０．２）时，其值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６．４．６　成品钢管的１０００００ｈ持久强度推荐数据参见附录Ｂ。

表７　钢管的力学性能

序

号
牌　号

拉伸性能
冲击吸收能量

（犓犞２）／Ｊ
硬度

抗拉强度

犚ｍ／

ＭＰａ

下屈服强度

或规定塑性

延伸强度

犚ｅＬ或犚ｐ０．２／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犃／

％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不　　　小　　　于

ＨＢＷ ＨＶ
ＨＲＣ或

ＨＲＢ

１ ２０Ｇ ４１０～５５０ ２４５ ２４ ２２ ４０ ２７ １２０～１６０１２０～１６０ —

２ ２０ＭｎＧ ４１５～５６０ ２４０ ２２ ２０ ４０ ２７ １２５～１７０１２５～１７０ —

３ ２５ＭｎＧ ４８５～６４０ ２７５ ２０ １８ ４０ ２７ １３０～１８０１３０～１８０ —

４ １５ＭｏＧ ４５０～６００ ２７０ ２２ ２０ ４０ ２７ １２５～１８０１２５～１８０ —

５ ２０ＭｏＧ ４１５～６６５ ２２０ ２２ ２０ ４０ ２７ １２５～１８０１２５～１８０ —

６ １２ＣｒＭｏＧ ４１０～５６０ ２０５ ２１ １９ ４０ ２７ １２５～１７０１２５～１７０ —

７ １５ＣｒＭｏＧ ４４０～６４０ ２９５ ２１ １９ ４０ ２７ １２５～１７０１２５～１７０ —

８ １２Ｃｒ２ＭｏＧ ４５０～６００ ２８０ ２２ ２０ ４０ ２７ １２５～１８０１２５～１８０ —

９ １２Ｃｒ１ＭｏＶＧ ４７０～６４０ ２５５ ２１ １９ ４０ ２７ １３５～１９５１３５～１９５ —

１０ １２Ｃｒ２ＭｏＷＶＴｉＢ ５４０～７３５ ３４５ １８ — ４０ — １６０～２２０１６０～２３０
８５ＨＲＢ～

９７ＨＲＢ

１１ ０７Ｃｒ２ＭｏＷ２ＶＮｂＢ ≥５１０ ４００ ２２ １８ ４０ ２７ １５０～２２０１５０～２３０
８０ＨＲＢ～

９７ＨＲＢ

１２ １２Ｃｒ３ＭｏＶＳｉＴｉＢ ６１０～８０５ ４４０ １６ — ４０ — １８０～２５０１８０～２６５ ≤２５Ｈ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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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序

号
牌　号

拉伸性能
冲击吸收能量

（犓犞２）／Ｊ
硬度

抗拉强度

犚ｍ／

ＭＰａ

下屈服强度

或规定塑性

延伸强度

犚ｅＬ或犚ｐ０．２／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犃／

％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不　　　小　　　于

ＨＢＷ ＨＶ
ＨＲＣ或

ＨＲＢ

１３ １５Ｎｉ１ＭｎＭｏＮｂＣｕ ６２０～７８０ ４４０ １９ １７ ４０ ２７ １８５～２５５１８５～２７０ ≤２５ＨＲＣ

１４ １０Ｃｒ９Ｍｏ１ＶＮｂＮ ≥５８５ ４１５ ２０ １６ ４０ ２７ １８５～２５０１８５～２６５ ≤２５ＨＲＣ

１５ 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 ≥６２０ ４４０ ２０ １６ ４０ ２７ １８５～２５０１８５～２６５ ≤２５ＨＲＣ

１６ １０Ｃｒ１１ＭｏＷ２ＶＮｂＣｕ１ＢＮ ≥６２０ ４００ ２０ １６ ４０ ２７ １８５～２５０１８５～２６５ ≤２５ＨＲＣ

１７ １１Ｃｒ９Ｍｏ１Ｗ１ＶＮｂＢＮ ≥６２０ ４４０ ２０ １６ ４０ ２７ １８５～２５０１８５～２６５ ≤２５ＨＲＣ

１８ ０７Ｃｒ１９Ｎｉ１０ ≥５１５ ２０５ ３５ — — — １４０～１９２１５０～２００
７５ＨＲＢ～

９０ＨＲＢ

１９ １０Ｃｒ１８Ｎｉ９ＮｂＣｕ３ＢＮ ≥５９０ ２３５ ３５ — — — １５０～２１９１６０～２３０
８０ＨＲＢ～

９５ＨＲＢ

２０ 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 ≥５１５ ２０５ ３５ — — — １４０～１９２１５０～２００
７５ＨＲＢ～

９０ＨＲＢ

２１ 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ＮｂＮ ≥６５５ ２９５ ３０ — — — １７５～２５６ —
８５ＨＲＢ～

１００ＨＲＢ

２２ ０７Ｃｒ１９Ｎｉ１１Ｔｉ ≥５１５ ２０５ ３５ — — — １４０～１９２１５０～２００
７５ＨＲＢ～

９０ＨＲＢ

２３ ０７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 ≥５２０ ２０５ ３５ — — — １４０～１９２１５０～２００
７５ＨＲＢ～

９０ＨＲＢ

２４ ０８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ＦＧ ≥５５０ ２０５ ３５ — — — １４０～１９２１５０～２００
７５ＨＲＢ～

９０ＨＲＢ

表８　小尺寸试样冲击吸收能量递减系数

试样规格 试样尺寸（高度×宽度）／ｍｍ 递减系数

标准试样 １０×１０ １

小试样 １０×７．５ ０．７５

小试样 １０×５ ０．５

６．５　液压

６．５．１　钢管应逐根进行液压试验。液压试验压力按式（１）计算，最大试验压力为２０ＭＰａ。在试验压力

下，稳压时间应不少于１０ｓ，钢管不应出现渗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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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２犛犚／犇 ………………………………（１）

　　式中：

犘 ———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当犘＜７ＭＰａ时，修约到最接近的０．５ＭＰａ，当犘≥７ＭＰａ

时，修约到最接近的１ＭＰａ；

犛 ———钢管壁厚，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 ———钢管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 ———允许应力，优质碳素结构钢和合金结构钢为表７规定屈服强度的８０％，不锈（耐热）钢为表７

规定屈服强度的７０％，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６．５．２　供方可用涡流检测或漏磁检测代替液压试验。涡流检测时，对比样管人工缺陷不锈（耐热）钢钢

管应符合ＧＢ／Ｔ７７３５—２０１６中验收等级Ｅ４Ｈ或Ｅ４级的规定，其他钢管应符合ＧＢ／Ｔ７７３５—２０１６中

验收等级Ｅ２Ｈ或Ｅ２级的规定；漏磁检测时，对比样管外表面纵向人工缺陷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６０６—２０１６

中验收等级Ｆ２的规定。

６．６　工艺性能

６．６．１　压扁

６．６．１．１　犇＞２２ｍｍ的钢管应做压扁试验。

６．６．１．２　压扁试验按以下两步进行：

ａ）　第一步是延性试验，将试样压至两平板间距离为犎。犎 按式（２）计算。

犎 ＝
（１＋α）犛

α＋犛／犇
………………………………（２）

式中：

犎 ———两平板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 ———钢管壁厚，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 ———钢管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α ———单位长度变形系数，优质碳素结构钢和合金结构钢为０．０８，不锈（耐热）钢为０．０９；当

犛／犇＞０．１时，优质碳素结构钢的α可减小０．０１。

试样压至两平板间距离为犎 时，试样上不应存在裂缝或裂口。

ｂ）　第二步是完整性试验（闭合压扁）。压扁继续进行，直到试样破裂或试样相对两壁相碰。在整

个压扁试验期间，试样不应出现目视可见的分层、白点、夹杂。

６．６．１．３　下述情况不应作为压扁试验合格与否的判定依据：

ａ）　试样表面缺陷引起的裂缝或裂口；

ｂ）　当犛／犇＞０．１时，试样６点钟（底部）和１２点钟（顶部）位置处内表面的裂缝或裂口。

６．６．１．４　对６．６．１．３ｂ）有争议时，可将钢管外壁车削使犛／犇 减小至０．１后进行压扁试验，试验方法、两平

板间距离犎（按车削后实际外径和壁厚计算）与判定要求应符合６．６．１．２的规定。

６．６．２　弯曲

６．６．２．１　犇＞４００ｍｍ或犛＞４０ｍｍ的钢管可用弯曲试验代替压扁试验。一组弯曲试验应包括一个正向

弯曲（靠近钢管外表面的试样表面受拉变形）和一个反向弯曲（靠近钢管内表面的试样表面受拉变形）。

６．６．２．２　弯曲试验的弯芯直径为２５ｍｍ，试样应在室温下弯曲１８０°。

６．６．２．３　弯曲试验后，试样弯曲受拉表面及侧面不应出现目视可见的裂缝或裂口。

６．６．３　扩口

根据需方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犇≤７６ｍｍ且犛≤８ｍｍ的钢管可做扩口试验。扩口试验在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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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顶芯锥度为６０°。扩口后试样的外径扩口率应符合表９的规定，扩口后试样不应出现裂缝或

裂口。

表９　钢管外径扩口率

钢类

钢管外径扩口率／％

内径ａ／外径

≤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

优质碳素结构钢 １０ １２ １７

合金结构钢 ８ １０ １５

不锈（耐热）钢 １２ １５ ２０

　　
ａ 内径为试样计算内径。

６．７　低倍

采用钢锭直接轧制的钢管应做低倍检验。钢管低倍检验横截面酸浸试片上不应有目视可见的白

点、夹杂、皮下气泡、翻皮和分层。

６．８　非金属夹杂物

用钢锭和连铸圆管坯直接轧制的钢管应做非金属夹杂物检验。钢管的非金属夹杂物按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中的Ａ法评级，其 Ａ、Ｂ、Ｃ、Ｄ各类夹杂物的细系级别和粗系级别应分别不大于

２．５级，ＤＳ类夹杂物应不大于２．５级；Ａ、Ｂ、Ｃ、Ｄ各类夹杂物的细系级别总数与粗系级别总数应各不大

于６．５级。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成品钢管的非金属夹杂物可要求更严级别。

６．９　晶粒度

成品钢管的实际晶粒度应符合表１０的规定。

表１０　成品钢管的晶粒度

序号 钢类（钢的牌号） 晶粒度级别
两个试片上晶粒度最大

级别与最小级别差

１ 优质碳素结构钢和本表序号２所列牌号以外的合金结构钢 ４～１０级
ａ 不超过３级

２
１０Ｃｒ９Ｍｏ１ＶＮｂＮ、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１０Ｃｒ１１ＭｏＷ２ＶＮｂＣｕ１ＢＮ

和１１Ｃｒ９Ｍｏ１Ｗ１ＶＮｂＢＮ
≥４级

ａ 不超过３级

３ 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０７Ｃｒ１９Ｎｉ１０、０７Ｃｒ１９Ｎｉ１１Ｔｉ、０７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 ４～７级 不超过３级

４ 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ＮｂＮ ２～７级 不超过３级

５ １０Ｃｒ１８Ｎｉ９ＮｂＣｕ３ＢＮ、０８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ＦＧ ７～１０级 不超过３级

　　注：晶粒度最大与最小级别差算法举例：最小为６级，最大为８级，其差为３级；最小为６级，最大为９级，其差为

４级。

　　
ａ 当显微组织为全贝氏体或马氏体时，可检验原奥氏体晶粒度，其级别应不小于２级。

５１

犌犅／犜５３１０—２０１７



６．１０　显微组织

优质碳素结构钢和合金结构钢成品钢管的显微组织应符合如下规定：

ａ）　优质碳素结构钢应为铁素体加珠光体；

ｂ）１５ＭｏＧ、２０ＭｏＧ、１２ＣｒＭｏＧ和１５ＣｒＭｏＧ应为铁素体加珠光体，允许存在粒状贝氏体或全贝氏

体，不准许存在相变临界温度犃Ｃ１～犃Ｃ３之间的不完全相变产物（如黄块状组织）；

ｃ） １２Ｃｒ２ＭｏＧ和１２Ｃｒ１ＭｏＶＧ应为铁素体加粒状贝氏体或铁素体加珠光体或铁素体加粒状贝氏

体加珠光体或全贝氏体，可存在索氏体，不应存在相变临界温度犃Ｃ１～犃Ｃ３之间的不完全相变

产物（如黄块状组织）；１５Ｎｉ１ＭｎＭｏＮｂＣｕ应为贝氏体加铁素体，可为全贝氏体；

ｄ） １２Ｃｒ２ＭｏＷＶＴｉＢ、１２Ｃｒ３ＭｏＶＳｉＴｉＢ和０７Ｃｒ２ＭｏＷ２ＶＮｂＢ应为回火贝氏体，可存在索氏体或

回火马氏体，不应存在自由铁素体；

ｅ） １０Ｃｒ９Ｍｏ１ＶＮｂＮ、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１０Ｃｒ１１ＭｏＷ２ＶＮｂＣｕ１ＢＮ 和１１Ｃｒ９Ｍｏ１Ｗ１ＶＮｂＢＮ

应为回火马氏体或保持马氏体位相的回火索氏体；对外径大于１５０ｍｍ或壁厚大于２０ｍｍ的

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用金相显微镜（推荐放大倍数１００倍）检查１０个大小为０．７１ｍｍ×

０．７１ｍｍ 的正方形视场，取１０个视场的平均值，δ铁素体含量应不超过５％，最严重视场应不

超过１０％。

６．１１　脱碳层

犇≤７６ｍｍ的冷拔（轧）优质碳素结构钢和合金结构钢成品钢管应检验全脱碳层，其外表面全脱碳

层深度应不大于０．２ｍｍ，内表面全脱碳层深度应不大于０．３ｍｍ，两者之和应不大于０．４ｍｍ。

６．１２　晶间腐蚀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不锈（耐热）钢钢管可做晶间腐蚀试验，晶间腐蚀

试验方法和判定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６．１３　表面质量

６．１３．１　钢管的内外表面不应有裂纹、折叠、结疤、轧折和离层。这些缺陷应完全清除，缺陷清除深度应

不超过壁厚的１０％，缺陷清除处的实际壁厚应不小于壁厚所允许的最小值。

６．１３．２　钢管内外表面直道（含非尖锐芯棒擦伤）允许的深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ａ）　冷拔（轧）钢管：不大于壁厚的４％，且最大为０．２ｍｍ；

ｂ）　热轧（挤压、扩）钢管：不大于壁厚的５％，且最大为０．４ｍｍ。

６．１３．３　不超过壁厚允许负偏差的其他局部缺欠允许存在。

６．１３．４　钢管内外表面的氧化铁皮应清除，但不妨碍检查的氧化薄层允许存在。

６．１３．５　对外径不小于２１９ｍｍ且壁厚不小于２５ｍｍ的钢管，表面缺陷修磨处或对表面质量有疑问时，

制造厂应选择采用液体渗透检测或磁粉检测。液体渗透检测或磁粉检测应符合如下规定：

ａ）　液体渗透检测应符合 ＮＢ／Ｔ４７０１３．５的规定。凡呈现下述显示的缺陷都应标明位置，并按

６．１３．１的规定进行清除：

———线性缺陷显示；

———尺寸超过３ｍｍ的非线性缺陷显示；

———３个或３个以上排列成行，且边缘间距小于３ｍｍ的缺陷显示；

———在１００ｃｍ２ 的矩形面积上，累计有５个或５个以上密集缺陷显示，该矩形长边不大于

２０ｃｍ，且取自缺陷显示评定最不利的部位。

ｂ）　磁粉检测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８２２的规定。磁粉检测显示的缺陷都应标明位置，并按６．１３．１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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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进行清除。磁粉检测由制造厂选择采用缺陷修磨处的局部检测或全长检测，局部检测或

全长检测的标准试片应分别符合如下规定：

———表面缺陷修磨处的局部检测采用Ａ３０／１００（相对槽深为
３０

１００
±８μｍ）；

———全长检测采用Ａ６０／１００（相对槽深为
６０

１００
±８μｍ）。

６．１４　无损检测

６．１４．１　对于壁厚外径比小于或等于０．２或者大于或等于０．３的钢管，应按ＧＢ／Ｔ５７７７—２００８的规定逐

根全长进行超声检测。超声检测对比样管纵向刻槽深度等级为Ｌ２。当钢管壁厚外径比大于或等于０．３

时，除非合同中另有规定，钢管内壁人工缺陷深度按ＧＢ／Ｔ５７７７—２００８附录Ｃ中Ｃ．１的规定执行。

６．１４．２　当钢管壁厚与外径之比大于０．２且小于０．３时，钢管应按ＧＢ／Ｔ３１９２５—２０１５的规定逐根全长

进行超声检测。超声检测对比样管纵向刻槽深度等级为Ｕ２。

６．１４．３　当钢管按最小壁厚交货时，对比样管刻槽深度按平均壁厚计算。

６．１４．４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增做其他无损检测。

７　试样

７．１　拉伸试验试样

７．１．１　犇＜２１９ｍｍ的钢管，拉伸试验应沿钢管纵向取样。

７．１．２　犇≥２１９ｍｍ的钢管，当钢管尺寸允许时，拉伸试验应沿钢管横向截取直径为１０ｍｍ的圆形横

截面试样；当钢管尺寸不足以截取１０ｍｍ试样时，则应采用直径为８ｍｍ或５ｍｍ中可能的较大尺寸

横向圆形横截面试样；当钢管尺寸不足以截取５ｍｍ圆形横截面试样时，拉伸试验应沿钢管纵向取样。

横向圆形横截面试样应取自未经压扁的样坯。

７．２　冲击试验试样

７．２．１　犇＜２１９ｍｍ的钢管，冲击试验沿钢管纵向或横向取样；如合同中无特殊规定，仲裁试样应沿钢

管纵向截取。

７．２．２　犇≥２１９ｍｍ的钢管，冲击试验应沿钢管横向取样。

７．２．３　无论沿钢管纵向截取还是沿钢管横向截取，冲击试样均应为标准尺寸、宽度７．５ｍｍ 或宽度

５ｍｍ 中可能的较大尺寸试样。

７．３　弯曲试验试样

７．３．１　试样制备

弯曲试验的试样应沿钢管的一端横向截取，试样的制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３２的规定。试样截取时，正

向弯曲试样应尽量靠近外表面，反向弯曲试样应尽量靠近内表面。试样弯曲受拉变形表面不应有明显

伤痕和其他缺陷。

７．３．２　试样尺寸

试样加工后的截面尺寸为１２．５ｍｍ×１２．５ｍｍ或２５ｍｍ×１２．５ｍｍ（宽度×厚度）；截面上的四个

角应加工成圆角，圆角半径不大于１．６ｍｍ；试样长度不大于１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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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检验和试验方法

８．１　钢管的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按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的规则进行。化学成分的仪器分析按 ＧＢ／Ｔ４３３６、

ＧＢ／Ｔ１１１７０、ＧＢ／Ｔ２０１２３、ＧＢ／Ｔ２０１２４的规定进行，湿法分析按ＧＢ／Ｔ２２３．５、ＧＢ／Ｔ２２３．９、ＧＢ／Ｔ２２３．１１、

ＧＢ／Ｔ２２３．１４、ＧＢ／Ｔ２２３．１６、ＧＢ／Ｔ２２３．１８、ＧＢ／Ｔ２２３．２３、ＧＢ／Ｔ２２３．２５、ＧＢ／Ｔ２２３．２６、ＧＢ／Ｔ２２３．２９、

ＧＢ／Ｔ２２３．３０、ＧＢ／Ｔ２２３．３１、ＧＢ／Ｔ２２３．３６、ＧＢ／Ｔ２２３．３８、ＧＢ／Ｔ２２３．４０、ＧＢ／Ｔ２２３．４３、ＧＢ／Ｔ２２３．４７、

ＧＢ／Ｔ２２３．５０、ＧＢ／Ｔ２２３．５８、ＧＢ／Ｔ２２３．５９、ＧＢ／Ｔ２２３．６７、ＧＢ／Ｔ２２３．６９、ＧＢ／Ｔ２２３．７８、ＧＢ／Ｔ２２３．８０的

规定进行，但仲裁时应按湿法分析的规定进行。

８．２　当要求进行外表面硬度试验时，外表面的硬度试验应符合如下规定：

ａ）　牌号为１２Ｃｒ１ＭｏＶＧ且外径不小４０６ｍｍ且壁厚不小于７０ｍｍ的钢管，应逐根进行；

ｂ） 牌号为１０Ｃｒ９Ｍｏ１ＶＮｂＮ、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且壁厚不小于２５ｍｍ的钢管，应逐根进行；

ｃ） 其余牌号、规格的钢管，每批应选取２根钢管进行（当一批钢管只有１根时可选取１根）。

８．３　钢管的尺寸和外形应采用符合精度要求的量具逐根测量。

８．４　钢管的内外表面应在充分照明条件下逐根目视检查，直道深度应采用符合精度要求的量具测量。

８．５　钢管其他检验项目的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

表１１　钢管检验项目的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１ 化学成分 每炉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见８．１

２ 室温拉伸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９７５、７．１ ＧＢ／Ｔ２２８．１

３ 冲击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一组３个试样 ＧＢ／Ｔ２９７５、７．２ ＧＢ／Ｔ２２９

４ 硬度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９７５

ＧＢ／Ｔ２３０．１、

ＧＢ／Ｔ２３１．１、

ＧＢ／Ｔ４３４０．１

５ 外表面的硬度 见８．２ 见６．４．４和８．２ 供需双方协商

６ 高温拉伸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９７５ ＧＢ／Ｔ２２８．２

７ 液压 逐根 — ＧＢ／Ｔ２４１

８ 涡流检测 逐根 — ＧＢ／Ｔ７７３５—２０１６

９ 漏磁检测 逐根 — ＧＢ／Ｔ１２６０６—２０１６

１０ 压扁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４６ ＧＢ／Ｔ２４６

１１ 弯曲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一组２个试样 ＧＢ／Ｔ２３２、７．３ ＧＢ／Ｔ２３２

１２ 扩口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４２ ＧＢ／Ｔ２４２

１３ 低倍 每炉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２６ ＧＢ／Ｔ２２６、ＧＢ／Ｔ１９７９

１４ 非金属夹杂物 每炉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

１５ 晶粒度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６３９４ ＧＢ／Ｔ６３９４—２０１７

１６ 显微组织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１３２９８、６．１０ ＧＢ／Ｔ１３２９８、６．１０

１７ 脱碳层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２４ ＧＢ／Ｔ２２４

１８ 晶间腐蚀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组试样 供需双方协商 供需双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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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１９ 渗透检测 见６．１３．５ — ＮＢ／Ｔ４７０１３．５

２０ 磁粉检测 见６．１３．５ — ＧＢ／Ｔ１５８２２

２１ 超声检测 逐根 —
ＧＢ／Ｔ５７７７—２００８、

ＧＢ／Ｔ３１９２５—２０１５

９　检验规则

９．１　检查和验收

钢管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

９．２　组批规则

钢管的化学成分、低倍检验和非金属夹杂物检验可按熔炼炉检查和验收，钢管其余检验项目应按批

检查和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规格和同一热处理制度（炉次）的钢管组成。每批钢管

的数量应不超过如下规定：

ａ）　犇≤７６ｍｍ且犛≤３．０ｍｍ：４００根；

ｂ） 犇＞３５１ｍｍ：５０根；

ｃ） 其他尺寸：２００根。

９．３　取样数量

每批钢管各项检验的取样数量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

９．４　复验与判定规则

钢管的复验与判定规则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０２的规定。

１０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钢管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０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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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高温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表Ａ．１列出了钢管的高温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犚ｐ０．２），其要求仅当合同有规定时才适用。

表犃．１　高温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序号 牌号

高温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犚ｐ０．２／

ＭＰａ

不小于

温度／

℃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４５０ ５００ ５５０ ６００

１ ２０Ｇ — — ２１５ １９６ １７７ １５７ １３７ ９８ ４９ — —

２ ２０ＭｎＧ ２１９ ２１４ ２０８ １９７ １８３ １７５ １６８ １５６ １５１ — —

３ ２５ＭｎＧ ２５２ ２４５ ２３７ ２２６ ２１０ ２０１ １９２ １７９ １７２ — —

４ １５ＭｏＧ — — ２２５ ２０５ １８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１５５ １５０ — —

５ ２０ＭｏＧ ２０７ ２０２ １９９ １８７ １８２ １７７ １６９ １６０ １５０ — —

６ １２ＣｒＭｏＧ １９３ １８７ １８１ １７５ １７０ １６５ １５９ １５０ １４０ — —

７ １５ＣｒＭｏＧ — — ２６９ ２５６ ２４２ ２２８ ２１６ ２０５ １９８ — —

８ １２Ｃｒ２ＭｏＧ １９２ １８８ １８６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１ １７３ １５９ —

９ １２Ｃｒ１ＭｏＶＧ — — — — ２３０ ２２５ ２１９ ２１１ ２０１ １８７ —

１０ １２Ｃｒ２ＭｏＷＶＴｉＢ — — — — ３６０ ３５７ ３５２ ３４３ ３２８ ３０５ ２７４

１１ ０７Ｃｒ２ＭｏＷ２ＶＮｂＢ ３７９ ３７１ ３６３ ３６１ ３５９ ３５２ ３４５ ３３８ ３３０ ２９９ ２６６

１２ １２Ｃｒ３ＭｏＶＳｉＴｉＢ — — — — ４０３ ３９７ ３９０ ３７９ ３６４ ３４２ —

１３ １５Ｎｉ１ＭｎＭｏＮｂＣｕ ４２２ ４１２ ４０２ ３９２ ３８２ ３７３ ３４３ ３０４ — — —

１４ １０Ｃｒ９Ｍｏ１ＶＮｂＮ ３８４ ３７８ ３７７ ３７７ ３７６ ３７１ ３５８ ３３７ ３０６ ２６０ １９８

１５ １０Ｃｒ９ＭｏＷ２ＶＮｂＢＮ ４１９ ４１１ ４０６ ４０２ ３９７ ３８９ ３７７ ３５９ ３３３ ２９７ ２５１

１６ １０Ｃｒ１１ＭｏＷ２ＶＮｂＣｕ１ＢＮａ ６１８ ６０３ ５８６ ５７４ ５６２ ５５０ ５３３ ５１１ ４７８ ４３４ ３７４

１７ １１Ｃｒ９Ｍｏ１Ｗ１ＶＮｂＢＮ ４１３ ３９６ ３８４ ３７７ ３７３ ３６８ ３６２ ３４８ ３２６ ２９５ ２５６

１８ ０７Ｃｒ１９Ｎｉ１０ １７０ １５４ １４４ １３５ １２９ １２３ １１９ １１４ １１０ １０５ ９９

１９ １０Ｃｒ１８Ｎｉ９ＮｂＣｕ３ＢＮ ２０３ １８９ １７９ １７０ １６４ １５９ １５５ １５０ １４６ １４２ １３８

２０ 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 １８１ １６７ １５７ １４９ １４４ １３９ １３５ １３２ １２８ — —

２１ 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ＮｂＮ ２４５ ２２４ ２０９ ２００ １９３ １８９ １８４ １８０ １７５ — —

２２ ０７Ｃｒ１９Ｎｉ１１Ｔｉ １８４ １７１ １６０ １５０ １４２ １３６ １３２ １２８ １２６ １２３ １２０

２３ ０７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 １８９ １７７ １６６ １５８ １５０ １４５ １４１ １３９ １３７ １３１ １１４

２４ ０８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ＮｂＦＧ １８５ １７４ １６６ １５９ １５３ １４８ １４４ １４１ １３８ １３５ １３１

　　
ａ 表中所列牌号１０Ｃｒ１１ＭｏＷ２ＶＮｂＣｕ１ＢＮ的数据为材料在该温度下的抗拉强度（犚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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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犅／犜５３１０—２０１７《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

国家标准第１号修改单

本修改单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１９年０８月３０日批准，自

２０２０年０３月０１日起实施。

原标准：６．４．１条表７钢管的力学性能中，序号７牌号１５ＣｒＭｏＧ的布氏硬度要求值为１２５ＨＢＷ～

１７０ＨＢＷ，维氏硬度要求值为１２５ＨＶ～１７０ＨＶ；序号２１牌号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ＮｂＮ的布氏硬度要求值为

１７５ＨＢＷ～２５６ＨＢＷ，洛氏硬度要求值为８５ＨＲＢ～１００ＨＲＢ。

修改为：６．４．１条表７钢管的力学性能中，序号７牌号１５ＣｒＭｏＧ的布氏硬度要求值为１２５ＨＢＷ～

１９５ＨＢＷ，维氏硬度要求值为１２５ＨＶ～１９５ＨＶ；序号２１牌号０７Ｃｒ２５Ｎｉ２１ＮｂＮ的布氏硬度要求值为

１５０ＨＢＷ～２５６ＨＢＷ，洛氏硬度要求值为８０ＨＲＢ～１００Ｈ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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